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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第 369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間：101年3月7日（星期三）上午9時30分 
地點：本校行政會議室  

出席：蕭  文副校長、吳幼麟教務長、李玉君學務長、劉家男總務長、尹邦嚴研發長、
陳佩修國際長、林士彥主任秘書、唐宏怡館長、吳坤熹中心主任、劉一中中心
主任、黃正吉主任、趙秀真主任、黃源協院長、楊振昇院長、林 霖院長、孫
台平院長、李盈慧中心主任、林開忠中心主任、陳恆佑中心主任、沈慶鴻中心
主任、楊洲松中心主任、潘英海中心主任、陳啟東校長 

列席：王學玲主任、林為正主任、楊武勳主任、汪淑媛主任、吳若予主任、李廣健主
任、吳京玲主任(請假)、林開忠所長、賴弘基所長、沈慶鴻所長、潘英海所長、
楊洲松所長、黃源協代所長、黃佑安主任、欉清全主任、白炳豐主任(戴榮賦
助理教授代)、林霖代主任、鄭健雄主任(曾永平助理教授代)、楊峻權主任(請
假)、周榮昌主任、林容杉主任、鄭淑華主任、林錦正主任、黃南暘專門委員、
羅玉玲秘書 

主席：許和鈞校長                                   記錄：宋育姍專員 

壹、確認第368次行政會議紀錄 

貳、業務報告 

一、教務處 -------------------------------------------------------------------------------------------1 
二、學生事務處 -----------------------------------------------------------------------------------4 
三、總務處 ---------------------------------------------------------------------------------------------6 
四、研究發展處 ------------------------------------------------------------------------------------------7 
五、國際事務處------------------------------------------------------------------------------------------7 
六、秘書室 -----------------------------------------------------------------------------------------------8 
七、圖書館 -----------------------------------------------------------------------------------------------9 
八、計算機與網路中心 ------------------------------------------------------------------------9 
九、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 -----------------------------------------------------------10 
十、人事室 ----------------------------------------------------------------------------------------------11 
十一、會計室 --------------------------------------------------------------------------------------------12 
十二、人文學院 ----------------------------------------------------------------------------------------13 
十三、教育學院 ---------------------------------------------------------------------------------------13 
十四、管理學院 ---------------------------------------------------------------------------------------14 
十五、科技學院 ---------------------------------------------------------------------------------------14 
十六、通識教育中心 ---------------------------------------------------------------------------------15 
十七、東南亞研究中心 ------------------------------------------------------------------------------15 
十八、語文教學研究中心 --------------------------------------------------------------------------16 
十九、家庭教育研究中心 ---------------------------------------------------------------------------16 
二十、師資培育中心 ---------------------------------------------------------------------------------17 
二十一、原住民族文化教育暨生計發展中心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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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暨大附中 -------------------------------------------------------------------------------------17 

參、討論事項 

一、擬具「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與西班牙瓦倫西亞大學學術合作交流協議書（草案）」，

提請  審議。---------------------------------------------------------------------------------------18 
二、擬具「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與華僑大學學術合作交流協議書（草案）」，提請  審

議。----------------------------------------------------------------------------------------------------19 
三、擬具「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辦理師資生暨合格教師隨班附讀修習課程作業要點」

部分條文修正案，提請  審議。---------------------------------------------------------------19 
四、本校 100年度下半年大學校院校務評鑑「實地訪評報告書初稿」是否提出申復

申請，提請  討論。-------------------------------------------------------------------------------20 

肆、臨時動議 

伍、主席結論及提示事項 

陸、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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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確認第 368次行政會議紀錄 

貳、業務報告 

教務處 

一、本校 101學年度碩士班暨碩士在職專班無口試系所已於 2月 24日公告錄取

名單，共計錄取一般生 210名，在職生 10名，經於 3月 1日下午完成正取

生報到作業；有口試系所自 3月 2日至 4日在本校各系所舉行口試，擬於 3

月 9日公告錄取名單，3月 20日辦理正取生報到事宜。 

二、本校 101學年度學士班體育運動績優學生單獨招生報名自 2 月 22日起至 3

日 2日止，計有射箭 19人、划船 16人、空手道 4人共 39人報名。 

三、101學年度「學測」成績已於 2 月 13日公佈，本處招生組已陸續於天下雜

誌、聯合報加強刊登暨大招生訊息。另由吳幼麟教務長親函各高中輔導主

任及寄送本校簡介文宣，並密集至各高中進行校系介紹、模擬面試及升學

講座等。101學年度繁星推薦預計於 3月 9日放榜，請各學系加強聯繫錄取

生，介紹學習資源、特色及未來規劃或相關輔導措施等，提高錄取生對學

校之認同感，減少後續辦理放棄情形。茲檢附招生組調查本校各學系針對

101學年度大學「甄選入學」錄取生輔導方式資料如附件教 1-1 至 1-3【見

第 22-24頁】。 

四、教育部於 3 月 7 日假國立台灣科技大學舉辦「大學甄選入學招生訪視暨學

系觀摩會」，本校將由人文、管理、科技學院各指派一名系主任參加。本校

101 學年度已獲擴增「大學甄選入學」招生名額比例至 50％，未來抽查訪

視機率較高，請各系務必及早建立大學甄選入學試務佐證資料，以備教育

部抽查訪視。 

五、大明高中於 2月 16日舉辦大學博覽會，本處招生組安排參展事宜及親善大

使同學前往參展宣傳，當日參與學生約 400餘人。 

六、文華高中於 2月 17日邀請本校前往該校進行校系介紹，由國比系洪雯柔老

師及餐旅系曾喜鵬老師主講，本處招生組同仁一同前往協助辦理。 

七、常春藤高中於 2月 22日舉辦大學博覽會，本處招生組安排參展事宜及親善

大使同學前往參展宣傳，當日參與學生約 400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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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暨大附中於 3 月 2 日舉辦大學博覽會，本處招生組安排參展事宜及親善大

使同學前往參展宣傳，當日參與學生約 400餘人。 

九、100學年度第 1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累計達退學標準者，計有 9名同學，已

依本校學則規定，簽辦退學中。 

十、依本校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規定，100學年度第 2學期研究生申請學位考試

期間，自本（101）年 2月 20日起至 4月 30日止，業將相關表件檢送各系

所，敬請轉知依規定期限配合辦理。 

十一、本校 101學年度轉系作業，已由各學系於 2月 22日前提送擬招收轉入學

生人數調查表，將於 3 月 2 日至 12日受理轉系申請，3 月 16日至 22日由

各學系審查轉系資格，並於 3月 23日前將轉系相關資料暨錄取建議名單送

交本處註冊組彙整提送轉系審查會議（訂於 3 月 28 日召開），以確認轉系

學生名單，請各學系依規定期限配合辦理。 

十二、本（1002）學期學生辦理課程加退選（含網路及人工）於 2月 21日上午

9時起至 3月 5日下午 1時止。  

十三、為增進師生教學互動，提供學生即時反映教學意見之管道，本（1002）

學期期中教學回饋實施期間為學生課程加退選後至期末考試前兩週；相關

實施事宜業已函送各系所，請各系所協助宣導正確使用教學意見回饋機制

之態度，並鼓勵學生參與意見反應。 

十四、100學年度第 1學期教學意見調查填答率為 94.09%。學士班填答率達 100%

共 24個班級，包括中文系 3年級，社工系 1年級、2年級，外文系 2 年級、

3 年級、4 年級，歷史系 3 年級，公行系 3 年級，國比系 2 年級，教政系 1

年級、2年級、3年級，經濟系 2年級，國企系 1年級，資管系 2年級，財

金系 1 年級、3 年級，觀光系 1 年級、3 年級、4 年級，土木系 3 年級、4

年級，及應化系 2 年級、3 年級，請各系協助獲獎系級於 4 月 13日前簽辦

補助費請款事宜，並於 4月 30日前核銷完畢。 

十五、本學期專、兼任教師、在職專班授課時數核計表、教師指導研究生論文

寫作時數一覽表及更換指導教授申請表等業函送各系所，請依教師實際授

課情形詳實填寫各項授課時數核計表，並於 3月 14日（三）前填送本處課

務組，俾憑辦理鐘點費核發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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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教育部規劃的第二週期系所評鑑，著重在產出與學生學習成效的掌控。

為協助各系所規劃及執行學生學習成果為導向之課程規劃檢核機制並配合

執行 100年度中區計畫之分項計畫 2C：課程規劃構面，本處業於 101年 1

月 4 日辦理協助系所規劃及執行學生學習成果為導向之課程規劃檢核機制

說明會。本案並提供經費補助﹙系所合一 30,000元，獨立所 20,000元，在

職專班 10,000元﹚，協助系所辦理工作坊、研討會、演講、研習等活動，訂

定適合各系所並具特色的學生學習成果為導向之課程規劃檢核機制。相關

資料電子檔，請逕至本校「P\教務處課務組\ 100年協助各系所規劃及執行

學生學習成果為導向之課程規劃檢核機制\ 1010104說明會資料」資料夾下

載。  

十七、100年度中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中心學校逢甲大學於 2 月 15日通知

第一期款經費撥款，本處教學發展中心業已辦理經費分配相關事宜。 

十八、992學期教學評量後續追蹤輔導評估表已於 2 月 22日完成資料回收，順

利完成後續結案作業，感謝各相關單位協助。 

十九、本處教學發展中心於 2 月 16日在行政會議室召開「101年度校內教學計

畫推動小組第 2次會議」，討論校內教卓計畫推動事宜。 

二十、本處教學發展中心於 2 月 29日、3 月 1 日及 3 月 5 日辦理 100學年度第

2學期教學助理（TA）培訓活動。 

二十一、本處教學發展中心預計於 3 月 14 日召開「100-101年度中區區域教學

資源中心計畫-主題式區域合作計畫」第 4次執行會議，討論計畫相關事宜。 

二十二、本處教學發展中心預定於 3 月 15日在教學卓越研討室召開「100學年

度教師教學知能時數認證小組」第 3次會議，辦理 100-2學期教師教學知能

時數認證事宜。  

二十三、本處教學發展中心預定於 3月 19日在人文學院 110電腦教室辦理教師

教學知能暨教學助理（TA）專業成長活動─「Moodle進階研習」活動，將

邀請計網中心簡文章組長主講，敬請師長與教學助理報名參與。 

二十四、本處教學發展中心預計於 3 月 21 日召開「100-101年度中區區域教學

資源中心計畫-全校性提升計畫執行說明暨成果自評會議」，評鑑計畫執行情

形及成效檢討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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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事務處 

一、臺中榮總埔里分院暨大門診於 2月 20日起繼續提供診療服務，醫療服務時

間為週一至週五下午 2 時至 5 時，教職員工生若遇有傷病及意外事件，可

即前往看診，以及時獲得醫療照顧。 

二、本處於 101年 2月 15日在本校綜合教學大樓圓形劇場召開全校導師會議，

本處諮商與生涯發展中心特向 119 位導師簡報「性騷擾實際案例」、「破除

性騷擾迷思」、「暨大校園性騷擾/性侵害申訴處理流程」、及「性騷擾/性侵

害事件求助資源」。 

三、本處諮商與生涯發展中心於 101年 2月 20日在學生活動中心四樓會議室向

學生宿舍幹部實施性平教育宣導，共有 14人參加。 

四、本處諮商與生涯發展中心於 101年 2月 22日下午 2時至 4時在學生活動中

心四樓會議室，就強化系統合作的三級心理健康介入模式；整合生命教育、

生涯發展與就業力促進之輔導工作；建構與推展學生學習生活圈；精緻化

高關懷學生之學習、生活與輔導；強化數位媒體在輔導業務上的整合與應

用等，提出業務報告。 

五、本處諮商與生涯發展中心為讓慧心學生在校內適性學習與成長，訂於 3月 6

日辦理資源教室期初聚會，介紹本學期提供之學習輔導、生活輔導、輔具

支持、轉銜服務。 

六、本處諮商與生涯發展中心以生命教育與情緒管理兩大主題為主軸，自本學

期起每周一晚間 6:00-9:00在宿舍學習加油站舉辦相關活動，提供全校同學

報名參加。 

七、本處諮商與生涯發展中心自本學期起每隔周二晚間在學生活動中心 4 樓會

議室或女宿交誼廳舉辦各主題講座，提供全校同學報名參加。 

八、本處諮商與生涯發展中心本學期將安排各系學習達人在宿舍學習加油站與

人文異想沙龍定期定點值班，提供全校同學各項議題諮詢服務。 

九、100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宿舍於 101年 2 月 18、19日（六、日）上午 9 時

至下午 5 時辦理進住，初步統計截至開學日當天，已有 1 千 9 百餘位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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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宿舍。 

十、為充實學生相關租屋權益及法律常識，本處住宿服務組將自本（101）年 3

月起舉辦一系列租屋認知講座，並邀請崔媽媽基金會來校舉辦講座，內容

包括埔里地區生活機能介紹、租屋房型介紹、租屋法律常識介紹、租賃契

約簽約注意事項等相關議題說明。 

十一、本校各項獎助學金申請訊息已放置於生活輔導組網頁之最新公告，目前

開放申請的獎助學金包含：教育部學產基金設置低收入戶學生助學金、台

美扶輪社獎助學金、林進財先生清寒獎助學金、本校學士班清寒助學金、

財團法人行天宮文教發展促進基金會助學金、財團法人台北市博愛福利基

金會及臺南市等縣市政府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 20餘項，敬請轉知所屬學生

踴躍提出申請。 

十二、101年 2 月 20日至 24日為本校友善校園宣導週，經分別於 7-11廣場及

行政大樓與教學綜合大樓間行道樹懸掛宣傳海報，並於 2 月 22 日 11：00

至 13：00在 7-11廣場舉行反霸凌聯名簽署暨宣傳活動。 

十三、2月 20日午間 1時 50分女生宿舍發生火警，校安中心人員聞訊立刻啟動

校安機制，立即前往現場；並於第一時間撲滅火源，通(回)報教育部校安中

心及校內相關單位前來協助，有效發揮校安中心緊急處理、通報效能。 

十四、100學年度第 2學期就學貸款回執聯繳交期限至 101年 2月 20日(開學日)

止，請轉知所屬學生有辦理就學貸款並已至台灣銀行辦畢對保(撥款)程序

者，務必儘速送繳生活輔導組。 

十五、100年度「學生生活助學金」自即日起開放申請，欲申請者請於 101年 3

月 9 日前至本處生活輔導組申請。俟彙整初審資格後，將召開「獎助學金

審查委員會」審議，通過者將由生輔組安排至校內行政單位(服務學習單位)

執行生活服務學習(工讀)，敬請轉知所屬學生如有需求者，踴躍提出申請。 

十六、100學年度社團評鑑成績結果，各性質第一名社團有：社會服務團、管樂

社、推理同好會、港澳同學會、網球社、熱門舞蹈社等，近期已依成績分

配社團辦公室。另推薦社會服務團及管樂社參與教育部主辦之全國大專校

院績優學生社團評鑑暨觀摩活動，活動日期為 101年 3月 24、25日。 

十七、本處預計於下半年度 10月初至 11月底間辦理 2012公視假日電影院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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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將以公視人生劇場(電視電影方式)及記錄觀點(紀錄片方式)兩大項目

挑選，預計兩週後確定片單。 

十八、本處課外組目前正研擬學生會自治及學生活動中心空間管理相關法規。 

十九、春季健行活動，目前已召開二次籌備會議，討論分工、宣傳、路線等議

題，後續將依案執行。 

二十、本處課外活動組與學生事務服務團、水沙漣行動辦公室於 2月 8日（三）

召開會議研討學生事務服務團未來經營方向，經決議學生事務服務團每兩

週與指導老師楊執行長聚會一次，除討論健行支線活動外，並討論學生事

務服務團之經營方向等。學生事務服務團預計於三月份舉辦社團茶會，邀

請各社團代表交流分享社團經營經驗；四月份擬舉辦兩天一夜學生事務服

務團幹訓，以期儘速確認團名、組織章程及組織發展重點與目標等。 

 

總務處 

一、截至本（101）年 2 月 23日止，教職員宿舍新建工程實際進度 56.16%，預

定進度 54.98%，目前刻進行粉刷、室內磁磚、輕隔間及電力穿線等施工中。 

二、本處事務組 101年 1月份提供服務工作統計如下：公務車 9次、9人座公務

車 7次、小貨車 7次、圓形劇場 1次、階梯教室 5次、友善教室 13次、普

通教室 36次、第一會議室 11次、第二會議室 13次。 

三、101學年度第二學期交通車時刻表已於 101年 2月 16日公告，實施日期自

101年 2月 17日至 101年 6月 24日止。 

四、本處事務組於 101年 2月 14日支援 101年賞櫻茶道交流活動之休閒桌椅、

音響設備、場地維護等，順利完成任務。 

五、101年 1月份本校公文處理業務統計如下： 

（一）收文 780件，其中電子公文 683件，電子公文收文執行率 87.56％。 

（二）發文 244件（含正副本 2,073份），其中應電子發文件數 60件，實際電

子發文交換者 60件（含正副本 459份），電子公文發文執行率 100％。 

（三）歸檔案件 1,006件完成點收、立案、編目等業務；檔案掃描儲存計 5,81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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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101年 1月份本校各單位經收發室收件作業之公文及郵件計有 6,247件，寄

送之公務郵件 1,453件，使用郵資計 74,494元（含專款郵資 16,176元）。 

七、101年 1月份，本校核發證書、聘書、契約書等不辦文稿用印申請案件計

1,631件，含公文用印計約 6,160印/次。 

 

研究發展處 

一、國科會補助 102 年度「博士生赴國外研究」及「赴國外從事博士後研究」

申請案，自本（101）年 6月 1日起至 7月 31日中午 12時止受理線上申請，

有意申請者，請於限期前完成線上申請，相關申請作業資訊請至國科會首

頁\ 關於國科會\處室網站\國際合作處\各類補助辦法\補助博士生赴國外研

究作業要點（101年度申請者適用）及補助赴國外從事博士後研究作業要點

（101年度申請者適用）參閱。 

二、依本校「教師兼職或借調公民營事業機構回饋辦法」，本校專任教師兼職或

借調公民營事業機構，須由學校與公民營事業機構簽訂『合作契約書』，並

與公民營事業機構約定收取『學術回饋金』。各中心或系所專任教師若擬與

公民營事業機構洽談兼職或借調情事前，敬請先洽本處了解相關作業規

定，以維護教師較大權益。 

三、國家衛生研究院「102年度整合性醫藥衛生科技研究計畫暨研究學者獎助」

公開徵求中，本案申請採線上 (網址：erad.nhri.org.tw) 作業，有意申請者

須於 101年 3 月 9 日下午 4 時前先完成申請意願書登錄作業，再請於 3 月

29 日前完成申請作業後，次日將相關文件送本處綜合企劃組，俾於期限前

備文送件。 

四、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新竹園區）「101年度 MG+4C 垂直整合推動專案計

畫」，自即日起至 101年 3 月 31日下午 5 時止受理申請；本計畫係由竹科

園區廠商提出與學研機構合作之整合型計畫，計畫相關訊息請逕至管理局

網頁(http://www.sipa.gov.tw)瀏覽下載。 

 

國際事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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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增進各校僑輔人員及僑生間互動與情誼，本校承僑務委員會委託，訂於

101年 3月 24日（六）在本校方型劇場舉辦「101年度中部地區僑生春季

聯誼」活動，預計有中部地區各大學校院僑生代表及僑輔老師約 300人參

加。 

二、本校 100學年度第 2學期僑生獎助學金申請作業，業於 2月 20日函請各學

系協助辦理，俟各學系審查後造冊，再由本處國際學生組彙整簽證撥付予

成績優秀及清寒之僑生同學。 

三、為期本學期大陸交換學生順利來校報到，本處於 2 月 19 日、20 日、21 日

分別租（派）用專車並指派專人至桃園機場及台中港溫馨接送，總計接送

36名。 

四、為拓展本校學生之國際視野並加強宣導學海系列經費申請事宜，本處國際

合作組於 2 月 29 日（三）中午 12 時在行政大樓二樓中廊（International 

Lounge）舉辦『去去學海走！大使我來當！』活動，由洪雯柔副國際長主

持，期望能逐漸樹立本校國際事務風氣並引領開拓學生國際視野。活動中，

除安排獲學海計畫補助返國之學長姐分享經驗外，也提供申請程序與條件

說明。至國際大使招募部分，則以開放式的簡報使學生瞭解自身在國際化

的脈絡中扮演何種角色，引發學生參與的興趣，活動於當日下午 1時 10分

結束，反應熱烈。 

 

秘書室 

一、本校校務基金自籌款收支管理要點，業經教育部 101年 2月 22日臺高（三）

字第 1010028563號函同意修正後逕予備查。 

二、本校副校長室位於行政大樓 3樓（編號 315室），分機號碼為 2050（蕭文副

校長）與 2051（秘書），已於 3月 5日前完成裝修，敬祈舊雨新知惠予賜教。 

三、本校 100學年度第 5次校務會議謹訂於 101年 4月 11日（三）下午 6時在

人文學院 116會議室召開，會前 2 週（3 月 28日）將另召開校務發展規劃

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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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 

一、本館於 2 月 15日舉行 100學年度第 2 次圖委會，順利完成各學術單位 101

年度圖書設備費分配事宜，俟各院回覆本館各系所可使用額度後，即可進

行後續圖書、期刊採購事宜。 

二、暨大附中師生計學生 398人、師長 14人，合計 412人於 2月 6日到館參訪，

本館全程導覽簡介。 

三、本館於 2 月 20日至 3 月 20日在一樓新書展示區舉辦「2011時報開卷好書

獎」展示，展出由中國時報開卷好書獎中文創作類（9種）、翻譯類（10種）、

美好生活書（10種）、最佳青少年圖書（4種）、及最佳童書（7種）得獎作

品。另於圖書館一樓黑幕展區同步播映得獎作家 Book Video訪問影片，歡

迎全校師生閱覽利用；書展圖書目錄清單（合計 40種）可自本館網頁查詢。 

四、本館於 2月 20日前完成 100學年度第 2學期博碩士學位論文審查與繳交程

序，共計繳交論文 94篇（平均授權率 56.3%）。其中，人文學院 41篇（授

權率 73.1%）、管理學院 17篇（授權率 41.1%）、科技學院 24篇（授權率 33.3%）

及教育學院 12篇（授權率 66.6%）。本館所收之精裝本學位論文，將轉請採

編組進行編目、加工作業，以利後續館藏借閱與流通使用。 

五、寒假期間（1月 16日至 2月 19日）本館延長圖書館地下一樓第一自修教室

開放（含週六日）時間為 8：30-21：00。一月份延長開放 12天，每日上午

8 時 30分開館時，入館使用人數平均 8 人；晚間 21 時閉館時，仍在自修

室的使用人數平均 30人。二月份延長開放 19天，每日上午 8時 30分開館

時，入館使用人數平均 4人；晚間 21點閉館時，仍在自修室的使用人數平

均 15人。 

六、本館於 2 月 6-13日進行 B1-5樓地毯清洗作業、2 月 15日進行一樓廣場遮

雨棚漏水修繕工程及 2月 17日總務處事務組協助本館修剪停車場周圍影響

視線之植栽，以維護環境清潔、提升環境安全。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 

一、2月 16日凌晨 4：46本校校區發生停電，管院路由器光纖模組損壞，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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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管理學院、人文學院、教育學院、行政大樓、學人區、警衛室(中軸)

網路癱瘓，臨時請廠商借調光纖模組。 

二、2月 20日開學日，女生宿舍 51423室於 13：50發生火災，本中心已請廠商

事後評估網路損毀狀況，並作復原估價。 

三、校務系統資料庫及應用系統伺服器於 2月 13日上午 7：00更換主機、作業

系統及資訊庫系統軟體，新主機整體效能較舊主機約提昇 2至 3倍。 

四、100學年度第 2學期暨大課程資訊網（NCNU Moodle）課程資料已於 2月

15日上線，同時開放本學期母課程（Meta Course）申請，至 2 月 23日止，

共有 15門課程提出申請。 

五、本中心協助國際處處理 100學年第二學期交換生新生基本資料及相片檔（38

位）及註冊組處理 101學年提前入學研究生新生基本資料（43位）匯入校

務系統資料庫。 

六、本中心利用暨大課程資訊網（NCNU Moodle）協助水沙連行動辦公室建置 

「公民素養融入式課程與社會參與式課程知識管理平台」。 

七、本中心維護薪資管理系統工作如下： 

（一）修改考績晉級作業，增加一組晉級年月欄位，扣款欄位改用新增晉級年

月欄位計算。 

（二）修改「晉級差額薪資清冊」格式，調整「勞退補助」欄位及增加合計欄

位，修改機關負擔計算公式。 

（三）修改「薪資補收發維護」、「薪資發放作業」、「薪資總表」、「發放總表」、

「新資補收發清冊」，增加「其他代扣」欄位。 

（四）修改「薪資單 EMAIL 傳送功能」，增加出差明細顯示欄位。 

八、完成 100年第 2學期新進教師及營繕組、事務組新增行政人員電腦採購及

安裝，共計採購筆記型電腦及桌上型電腦各 3部，動支經費約 14萬 9千元。 

九、由於經費因素，本年度教職員電腦及單位網路印表機將暫停汰換，本年度

未汰換之電腦及印表機將列為下年度優先汰換，同時亦將協助各單位進行

電腦系統維護。 

 

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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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中心依水污染防治法規定，於本（101）年 1 月 31 日上傳本校 100年 7

月至 12月事業或污水道系統廢（污）水檢測申報表至環保署空水廢毒管理

系統。 

二、本中心依學術機構運作毒性化學物質管理辦法規定，於本（101）年 1月 30

日上網申報本校 100年度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紀錄。 

三、本（101）年 2月 7日教育部稽核驗證團隊蒞校進行「校園安全衛生管理系

統」審查驗證作業，感謝應化系師生的配合。 

四、本中心於本（101）年 2月 20日辦理實驗場所危險物與有害物定期清查作

業，經函請土木系、電機系、應化系及應光系等系所協助清查所屬實驗場

所運作現況，以提供本中心彙整建檔。 

五、行政院環保署辦理「100 年度推動執行機關加強辦理資源回收工作績效考

核」，南投縣政府環保局將本校列為現勘點，排定 2 月 29 日（三）下午至

校內資源回收站及圖資大樓進行現勘。 

 

人事室 

一、100學年度第 2學期子女教育補助費申請表已分送各單位，為應行政院人事

行政局稽核作業需要，請同仁儘速送本室彙辦。 

二、本校近期新聘主管名單如下： 

（一）輔導與諮商研究所蕭文教授於 101年 2月 7日接任本校副校長。 

（二）資訊工程學系吳坤熹副教授於 101年 2月 1日接任計算機與網路中心中

心主任。 

（三）歷史學系李盈慧教授於 101年 2月 1日接任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四）資訊工程學系劉震昌副教授於 101年 2月 1日接任計算機與網路中心中

心網路組組長。 

（五）師資培育中心教學組組長由謝淑敏助理教授於 101年 2月 1日接任、行

政組組長由陳玉珍助理教授於 101年 2月 1日接任。 

三、100學年度第 2學期新進教師計有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蔡佩真副教授、

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黃源銘助理教授、師資培育中心陳玉珍助理教授、邱

瓊芳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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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00學年度第 2學期升等教師共計 6人，其中，副教授升等教授計有林欣美 

(國際企業學系)、許孟烈(電機工程學系)。助理教授升等副教授計有王育瑜 

(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蔡怡君(成人與繼續教育研究所)、戴榮賦(資訊

管理學系)、施君興(電機工程學系)。 

五、通識教育中心杜迪榕中心主任於 101年 2月 1日榮退。 

 

會計室 

一、本校 101年度 1月份經常收支及資本支出執行情形如下： 

（一）經常收入部分，累計預算分配數 109,453千元，執行數 118,364千元，

執行率 108.14%，詳如附表會 1-1【見第 25頁】。 

（二）經常支出部分，累計預算分配數 148,932千元，執行數 129,324千元，

執行率 86.83%，詳如附表會 2-1【見第 26頁】。。 

（三）資本支出部分，累計預算分配數 5,010千元，執行數 876千元，其中房

屋建築等工程累計預算分配數 4,000千元，執行數 0元，執行率 0.00%，

其他各項設備累計預算分配數 1,010 千元，執行數 876 千元，執行率

86.73%，合計執行率 17.49%，執行率偏低，請各相關單位積極辦理，

詳如附表會 3-1【見第 27頁】。 

二、本校 1 月份會計月報表已於規定期限內陳送行政院主計總處、教育部、審

計部教育農林審計處及財政部。 

三、為辦理 100年度中央政府附屬單位決算查核工作所需，行政院於本（101）

年 1月 12日請各單位查填「工程管理費調查表」及「現金流量表工作底稿」

等表件，已請總務處查填後回復。 

四、教育部本（101）年 2月 8日函示同意本校 100年度申請保留固定資產預算

9,593萬 9,639元轉入 101年度繼續辦理，相關資料業已會知總務處依規定

積極辦理並儘速執行。 

五、教育部函轉行政院主計總處 101年 2月 8日主會字第 1010500083號函略以，

為配合政府推動統一發票電子化，本校各單位辦理紙本電子發票報支作業

相關規定，已於本室網頁公告，請各單位上網查閱，並將於本年度會計講

習加強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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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育部本（101）年 2月 9日函示同意本校校務基金 101年度預算第 1期實

施計畫及收支估計表，並轉請行政院主計總處、審計部教育農林審計處及

財政部備查。 

七、行政院為研修「自償性公共建設預算制度實施方案」，請各機關學校於本

（101）年 2月 10日前表示意見；調查資料已依限回覆。 

 

人文學院 

一、本院華語文所周昌龍所長日前往生，經協助家屬處理相關事宜，目前所長

職務暫由黃源協院長代理。 

二、本院於本（101）年 2月 21日（二）召開 100學年度第 9 次系所主管會議，

討論本院未來發展、招生、華語文所定位與目前情況，及各項經費預算分

配等事宜。 

三、本院訂於本（101）年 3月 7日（三）召開 100學年度第 4次教師評審委員

會會議。 

四、本院訂於本（101）年 3 月 14 日（三）在新裝修之「貴賓休息室（B03）」

辦理本院發展願景意見交流暨藝術欣賞會。 

 

教育學院 

一、本院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獲日本 One Asia Foundation五百萬日圓，於

100學年度第二學期開設「亞洲共同體與教育」系列講座，邀請我國、日本、

韓國、香港、西班牙等國學者蒞校演講，歡迎各系學生選修。 

二、本院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將於 101年 4月 28至 29日在本校管理學院

史密斯廳舉辦「教育國際化之反思」國際學術研討會。 

三、本院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於 101年 2月 17日舉辦 2012年教育政策與行政

學系願景營，討論 104 學年度系所評鑑、101學年度教師評鑑，及未來招

生趨勢與策略，參與對象為該系教師、學生代表、畢業生代表。 

四、本院成人與繼續教育研究所於 101年 2月 14日邀請大陸山西省成人教育協

會李全貴書記等 24人蒞校進行學術交流及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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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院輔導與諮商研究所於 101年 2月 4日在新加坡 AHD 專業學院舉辦「101

學年度新加坡碩士在職專班招生說明會」，由蕭文教授主持並說明，全場交

流熱絡。 

六、本院課程教學與科技研究所邀請埔里基督教醫院柯副院長於 101年 2 月 21

日至該所及師資培育中心進行訪問與交流。 

 

管理學院 

一、大陸山東省濰坊市委宣傳部範明濤副部長等一行 8人於 2月 17日（五）參

訪本院、休閒學與觀光管理學系及餐旅管理學系。 

二、本院觀光系及餐旅系與中華兩岸旅遊產學發展協會、台一生態休閒農場、

福建省旅遊協會於 2月 22日（三）合辦「台閩鄉遊論壇」，約有 60位來賓

參與。 

三、福建省旅遊局肖長培處長、廈門大學旅遊與酒店管理系林德榮主任等一行

22人於 2月 21日（二）參訪本院、休閒學與觀光管理學系及餐旅管理學系。 

四、本院餐旅系於 3月 2日（五）舉辦南新罕布夏大學雙聯學位說明會，由 Steven 

Harvey教授、本院觀光系及餐旅系學生說明南新大 14個月的飯店管理學士

學位（含８個月實習）課程方案。 

五、為開拓學生視野，深入瞭解業界發展趨勢，本院規劃鴻鵠計畫引進業界導

師，特於 3月 2日（五）舉辦說明會，並作金融產業介紹等。 

 

科技學院 

一、本院電機系於 1 月 4 日舉辦 101學年度碩博班甄試新生入學說明會，由系

上老師簡介各實驗室及招收學生之要求，以輔導新生選擇研究方向。 

二、本院於 2 月 8 日召開 100學年度第 8 次主管會談，主要討論本院教師評鑑

項目擬訂、資本門分配原則及 101年度學術交流活動方向。 

三、本院於 2月 22日召開 100學年度第 4次重點特色會議，由各特色實驗室報

告教育部補助款 1,000萬元工作執行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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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中心 

一、中華民國游泳協會邀請本校共同辦理「中區游泳錦標賽」競賽活動，將於

101年 3月 10日至 3月 11日假本校游泳館辦理，歡迎全校師生前來觀賽。      

二、學士班學生須於畢業前至少聽滿六場通識講座，繳交心得報告且取得「通

過」成績，始完成「通識講座」之要求。各系學生通識講座心得通過與否

之個人紀錄，可隨時於教務系統內查詢學生修課狀況得知。本（1002）學

期第一場通識講座（人文藝術領域）預定於 3 月 19 日（一）15:10～17:00

在方型劇場，邀請果陀劇場創團導演梁志民前來演講，其餘場次陸續聯絡

安排中。 

三、為落實 100年度中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3C-2社會參與式學習】，本

中心已開放各系所教師申請整合專業之服務學習課程補助，每門課至多可

補助 10,000元，目前共計有 6門課程提出申請。 

 

東南亞研究中心 

一、本中心與中央研究院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預訂於本（101）年 4月 27、28

日聯合舉辦「2012年台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年度研討會」，目前已接獲 117

篇投稿，經摘要審查程序後，計有 73篇口頭論文與 8個自組論壇（panel）

通過。本次年會預計舉辦 5個場次，每個場次將有 4-5個會場同時舉行。 

二、本中心林開忠中心主任將於本（101）年 3月 9日參加「苗栗園區海外研究

－東南亞客家第二期研究計畫：泰國、越南與印尼客家人」第六次工作會

議。 

三、本中心於 2月 29日邀請本校東南亞所黃宗鼎博士生演講「無古不成今：論

後宗藩時代之中越關係（1912-1975）」。 

四、本中心將於 3月 14日邀請拉曼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中華研究中心中國文化

組主任黃文斌演講「馬來（西）亞華文高等院校的發展與問題（1954-2011）」。 

五、本中心將於 3月 28日邀請馬來亞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中央研究院人文

社會科士博士候選人培育計劃陳愛梅演講「荒郊野外和檔案局的驚喜和危

機－馬來亞華人史研究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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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教學研究中心 

一、1002學期English Corner課程與第42期推廣教育班課程結合，自2月29日開始

上課，課程共計15週，課程安排如附表語1-1【見第28頁】，預計於100年6

月14日結束，歡迎學生、同仁踴躍參加！第42期英語角推廣教育班已開始

招生（可中途報名），歡迎校外人士報名參加。 

二、為因應本校英文課程改制，本中心於100年12月底開始約聘英語講師應徵作

業，預計於101年度新聘3位約聘英語講師，聘期自101年8月1日起至102年7

月31日止。 

三、為嘉惠本校學生，並提昇學生英文能力及相關知識，1002學期本中心將與

靜宜大學聯合舉辦跨校視訊講座5~6場，場次時間待確定後公告周知。 

四、本中心預計於1002學期舉辦多益測驗說明會及校園多益測驗，時間待確定

後公告周知。 

 

家庭教育研究中心 

一、本中心執行 100年教育部委託之「研編及規劃 885專線單一服務碼專線運

作及志工服務手冊」方案工作進度如下： 

（一）2 月 5 日至 20 日完成「家庭教育課程內容諮詢問卷」之發放工作，目

前陸續回收中，並進行問卷分析。 

（二）2月 16日提交 885單一碼話務系統預算至教育部。 

（三）2月 21日至 29日進行志工培訓師資意願調查及外聘督導、志工督導資

料庫建置工作。 

二、本中心執行 101 年教育部委託之「建構最需要關懷家庭輔導網絡方案」督

導工作如下： 

（一）沈慶鴻中心主任於 2月 13日及 16日至新北市家庭教育中心研商 101 年

志工訓練課程及計畫執行方向。 

（二）2 月 21日至 24日與桃園縣、台南市、新竹縣及花蓮縣聯繫，了解 101

年「建構最需要關懷家庭輔導網絡方案」之執行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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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月 23日至 24日進行「建構最需要關懷家庭輔導網絡方案」資料庫修

復工作。 

（四）2 月 24 日提交 101年「建構最需要關懷家庭輔導網絡方案」執行計畫

及經費預算至教育部。 

（五）2 月 29 日完成為新北市家庭教育中心 101年「建構最需要關懷家庭輔

導網絡方案」志工在職訓練課程。 

（六）3月 4日至金門縣展開 101年「建構最需要關懷家庭輔導網絡方案」外

聘督導工作。 

三、本中心沈慶鴻中心主任於 2月 24日受邀至教育部出席「家庭教育法」修法

暨實施細則採購案會議。 

 

師資培育中心 

一、本中心於 101年 2月 20日中午 12：30辦理教育學程專門科目認證說明會，

參加對象為本中心學生，約有 90人參加。 

二、本中心於 101年 2月 20日成立「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教育學程學會」，並訂

定組織章程，由學生投票選出會長賴沐德（外文系），副會長王翊（國比系），

及 5位監督委員，分別為林子傑（中文系）、王靜雯（歷史系）、黃俞智（教

政系）、蔡鎔亘（中文系）及張菁芳（教政系），並由會長推薦曾昱嘉（教

政系）擔任學藝股股長、謝純蕙（歷史系）擔任聯誼股股長及張元誌（教

政系）擔任服務股股長。 

三、本中心學生參加 101年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資格檢定考試，計

有 40人報名。 

四、恭喜本中心謝淑敏助理教授及陳玉珍助理教授獲本校公民素養陶塑計畫補

助。 

 

原住民族文化教育暨生計發展中心  

一、本中心承辦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委託「平埔族聚落分布調查」乙案，期

末報告經於 101年 2月 15日獲原民會審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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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中心將自 101年 4月 30日起辦理「原住民週系列活動」，已獲教育部經

費補助。 

 

暨大附中 

一、本校本年度學測成績較上學年進步良多，60級分以上學生有 9名較去年增

加 50%，50級分以上人數亦較去年增加 30%，預計今年繁星推薦可望錄取

台大、交大、成大、政大等頂尖大學。 

二、本學年各招生區依規定一級學校免試比率至少需 15%以上，二級學校需佔

35%~40%，三級（社區）高中則需 55%以上。本校 101學年度招生入學比

率已確定，免試入學佔 55%(高中、高職均同)、申請入學佔 40%、登記分發

5%。 

三、101學年度國中基本學力測驗已由往年之二次減至辦理一次，中投區之考生

約 5萬人，扣除第一階段免試入學人數，預計約有 2萬餘人參加，本校將

及早進行各項招生宣導，以招收優秀學生入學。 

四、高中優質化計畫補助申請，本校自第一年之 66所學校直至第五年之 30幾

所學校，每年均獲教育部補助，去年度經評審成績優良（80分），其中政策

加分（10分）本校未辦理，乃因恐影響學生素質未實施學生登記入學，而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部份，本校將於今年度由代理教師著手辦理。預訂於期

中辦理代理教師之教學觀摩，表現優異者將列下學年度代理教師優先錄取

人選，各類科教師專業評鑑亦將陸續規劃辦理。 

五、本校輔導室於 3月 2日辦理大學、技專院校博覽會活動，藉以協助學生作

生涯規劃之重要參考。目前本校學生就學方向有社區化之現象，多以中區

學校為首選目標，本校亦鼓勵學生多向其他地區探索，以開拓視野。 

參、討論事項 

案 號：第 1 案                                提案單位：國際事務處 

案 由：擬具「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與西班牙瓦倫西亞大學學術合作交流協議書

（草案）」，提請  審議。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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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班牙瓦倫西亞大學（University of Valencia）為國際排名前 300大學

（ARWU 排名），屬於教研並重之大學，其學門領域與本校幾乎完全

對應，也提供學校學生交換之學雜費互免，擬簽訂校層級交流協議書。 

二、如經行政會議提案通過，擬於本年四月邀請該校學者蒞校簽約。 

三、檢附本校與西班牙瓦倫西亞大學學術合作交流協議書草案、西班牙瓦

倫西亞大學簡介各 1份，詳如附件案 1-1至 1-9 【見第 29-37頁】，請  

卓參。 

決 議：英文版協議書校長職稱仍以本校慣例為之，請國際處再洽繫協處。 

 

案 號：第 2 案                                提案單位：國際事務處 

案 由：擬具「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與華僑大學學術合作交流協議書（草案）」，

提請  審議。 

說 明： 

一、華僑大學為大陸地區重點建設之綜合型大學，設有工學院、外國語學

院、文學院等二十餘個學院。華僑大學積極拓展與台灣學校建立合作

關係，且校內華僑、港澳台生與外國學生眾多，與本校學生背景略同，

爰擬簽訂學術合作協議書。 

二、依據教育部 97年 10月 24日台陸字第 0970208989E號令修正發布各

級學校與大陸地區締結聯盟或為書面約定之合作行為審查要點第二

點規定：「…（以下簡稱書面約定書），應於進行簽約二個月前，向本

部提出申報。…」，本案如獲通過，擬儘速陳報「各級學校與大陸地

區學術締結聯盟或為書面約定之合作行為申報表」，如獲教育部同

意，即刻與該校進行簽約。 

三、檢附本校與華僑大學學術合作交流協議書草案、華僑大學簡介各 1份，

詳如附件案 2-1至 2-3【見第 38-40頁】，請  卓參。 

決 議：通過。 

 

案 號：第 3 案                               提案單位：師資培育中心 

案 由：擬具「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辦理師資生暨合格教師隨班附讀修習課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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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要點」部分條文修正案，提請  審議。 

說 明： 

一、本要點前於 101年 1月 11日第 367次行政會議通過在案，並於 1月

17日報部備查，經教育部 101年 1月 20日臺中(二)字第 1010012250

號函示修正，爰再提本修正案。 

二、本案業經 101年 2 月 8 日 100學年度師資培育中心第 13次課程委員

會議通過在案。  

三、檢附本校辦理師資生暨合格教師隨班附讀修習課程作業要點部分條文

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文各 1份，詳如附件案 3-1至 3-3【見第 41-43

頁】，請  卓參。 

決 議：通過。 

 

案 號：第 4 案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 由：本校 100年度下半年大學校院校務評鑑「實地訪評報告書初稿」是否

提出申復申請，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依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 101年 3 月 2 日高評（101）字

第 1010000347號函，及  校長 101年 3 月 5 日批示：「請整理精簡資

料於行政會議說明」辦理。 

二、本校實地訪評報告書初稿內容摘要整理如下： 

（一）各評鑑項目有關「現況描述與特色」部份，均自本校自我評鑑報

告書摘錄，內容應屬平實適切。 

（二）各評鑑項目有關「待改善事項」部份，項目一計 1項、項目二計

2 項、項目三計 3 項、項目四計 1 項、項目五計 1 項，合計共 8

項。 

（三）前列各待改善事項大致屬可短期內透過修法（項目一）、購置設

備（項目三）或行政措施（項目二、三、四、五）予以立即改善。 

（四）各評鑑項目有關「建議事項」部份，不屬可提出申復申請，但均

可供本校各單位參考改進以精益求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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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前揭說明一略以：「…認為實地評鑑過程有違反程序、實地訪評報

告書初稿之現狀描述與特色及待改善事項所載內容有不符事實或有

要求修正事項者，請…提出申請，申請申復以一次為限。」 

四、爰上，本校本案是否提出申復申請。 

決 議：不提申復。 

肆、臨時動議（無） 

伍、主席結論及提示事項 

一、全國高中校長會議將於本（101）年8月7日至8日在本校舉行，這是行銷暨

大的好機會，屆時請暨大附中及相關同仁盡力協助。 

二、下次行政會議（3月28日）下午將舉辦春季健行活動，相關前置作業已由

學務處進行中，希望屆時天候狀況能配合，這是學校一年一度的大型活

動，請轉知全校教職員生踴躍參加。 

三、上週召開本校102年度經費概算會議，與會委員大多關心學校收支狀況，

尤以收入僅有微幅增加，擔心支出則會大幅增加；另提及學校整體設備及

環境改善上除開源外，是否還有節流的空間。請蕭文副校長召集，研議如

何讓整體的經費，尤其是設備費的規劃更有效率。 

四、明（8）日將舉辦教學卓越論壇，本年5、6月亦將提下一期教學卓越計畫

申請；上次教學卓越計畫會議中提及，希望能有更多系所教師參與，有些

學校甚至有1/3的計畫經費，分配至系所教學卓越方面的改善與提升。請

鼓勵全校教職員生踴躍參加，提供更多意見，俾利本校爭取教卓計畫。 

五、近來進入校門可發現左側教職員宿舍外觀已大致完成，僅剩外牆及內部裝

修，宿舍相關借住及管理辦法，請總務處儘速研處。 

陸、散會（中午 10時 2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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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01101101 學年度大學學年度大學學年度大學學年度大學「「「「甄選入學甄選入學甄選入學甄選入學」」」」((((含繁星推薦及個人申請含繁星推薦及個人申請含繁星推薦及個人申請含繁星推薦及個人申請))))錄取生輔導方式調查表錄取生輔導方式調查表錄取生輔導方式調查表錄取生輔導方式調查表 

學系 輔導方式 

中文系 1. 系主任去信歡迎錄取學生，並簡介系所特色。 

2. 推薦經典閱讀書單，協助學生及早進入大學學習氛圍。 

3. 安排學長姐，以 e-mail 與電話聯繫錄取學生，協助學生認識校園及修課、選

課與生活上等問題。 

4. 提供入學前獲知系所相關訊息、活動之管道，如系網、臉書等。 

5. 新生入學輔導（系所簡介、學生手冊、課程修習說明）。 

外文系 系主任去信歡迎錄取學生並推薦閱讀書單。 

社工系 1.提供本系簡介相關資料(本系課程、師資簡介，系主任歡迎信等)。 

2.提供學習地圖，協助新生入學前即對未來四年之學習更有藍圖和方向。 

3.入學前閱讀本系推薦之「經典書籍」。 

4.系學會舉辦分區迎新活動，協助新生認識校園環境與修課之相關事項。 

5.系主任致電錄取學生及家長，表達歡迎並簡介系所特色、提供問題諮詢。 

公行系 1.系主任去電歡迎錄取生，並簡介系所特色、了解學生需求。 

2.系學會各地區迎新：分區新生及學長姐介紹，協助新生認識校園及修課事項。 

3.入學前及未來職涯發展的介紹輔導與說明。 

歷史系 1. 系主任草撰一封歡迎信，簡介特色。 

2. 推薦閱讀書單。 

3. 開學前由系學會主辦分區迎新暨座談會，介紹本校、課程…等。開學後舉辦迎

新宿營，認識學長姐。 

國比系 

 

1. 新生入學輔導(本系簡介，學生手冊、課程修習說明)。 

2. 系主任去電歡迎錄取學生，並簡介系所特色、了解學生需求。 

3. 系學會各地區迎新：分區新生及學長姊介紹，協助新生認識校園及修課事項。 

4. 第二外語預填志願：盡可能配合新生選讀第二外語之意願。 

5. 必修課讀書會：協助學生通過各項語言檢定及國家考試之培育。 

6. 繁星、僑生、體保生座談會：關懷學生在學生活及詢問是否有需協助事宜。 

教政系 系主任草撰一封歡迎信，說明未來進入大學就讀應注意的學習和生活事項，並附

寄本系的簡介和學生手冊，內含大學生活和學習建議事項（含關鍵學習能力）、修

業規則及相關法規等資訊，去年另由系學會編列輔導手冊，附寄給大一新生。另

於新生入學時，安排系主任進行簡報介紹教政系，大一導師進行初步學習輔導。

系主任致電歡迎新生。 

經濟系 1.推薦閱讀書單。 

2.本系同仁致電歡迎錄取學生，並介紹系所特色，為同學解答修課、住宿等事宜。 

3.系學會分區迎新。 

4.開學後舉辦全系師生座談會。 

5.成立臉書社團邀請新生與學長姊加入，即時為新生解答入學相關問題，並聯絡

同學之間感情。 

教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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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系 輔導方式 

資管系 1.遠距校園及系的介紹輔導。 

2.E-MAIL 與電話聯繫錄取學生。 

3.新生入學輔導（本系簡介，學生手冊、課程修習說明）。 

4.系學會舉辦各地區迎新活動：分區新生及學長姊介紹，協助新生認識校園及 

修課、選課及生活上問題。 

5.讀書會：成立讀書會協助學生通過資管相關檢定考試。 

國企系 1.由系學會安排直屬學長姐，提供 MSN 跟甄選學生互動。 

2.提供「主任給新生的一段話」同時介紹學校環境、學系簡介、及特色課程或相

關學習資源措施等。 

3.系上去電歡迎錄取學生，並了解學生需求增進學生對學校之認同感。 

4.新生入學輔導(本系簡介、課程架構及職涯發展說明；學生手冊)。 

5.系學會各地區迎新：分區新生及學長姊介紹，協助新生認識校園及修課事項。 

財金系 1. 系辦公室致電歡迎錄取生，簡介系上學習資源並了解學生需求。 

2. 系學會舉辦北中南迎新會，由家族制度協助新生認識校園、修課及生活上的

問題。 

3. 提供財金系專屬學生手冊。 

4. 系主任去函歡迎信。 

5. 開學後學校安排各系導師座談會，介紹本系課程、各項設備、圖書、畢業出

路、以及未來之展望。 

觀光系 1. 新生入學輔導(本系簡介，學生手冊、課程修習說明)。 

2. 系辦公室致電歡迎錄取學生，並簡介系所特色、了解學生需求。 

3. 系學會舉辦各地區迎新活動：分區新生及學長姊介紹，協助新生認識校園及修

課、選課及生活上問題。 

4. 讀書會：成立讀書會協助學生通過觀光相關檢定考試。 

5. 繁星、僑生、體保生座談會：關懷學生在校生活及詢問是否有需協助事宜。 

餐旅系 1. 新生入學輔導(本系簡介，學生手冊、課程修習說明)。 

2. 系辦公室致電歡迎錄取學生，並簡介系所特色、了解學生需求。 

3. 系學會舉辦各地區迎新活動：分區新生及學長姊介紹，協助新生認識校園及修

課、選課及生活上問題。 

4. 讀書會：成立讀書會協助學生通過餐旅相關檢定考試。 

5. 繁星、僑生座談會：關懷學生在校生活及詢問是否有需協助事宜。 

土木系 

 

1. 系主任去函歡迎信。 

2. 開放新生透過電子郵件詢問本系各教師課程與研究相關等問題，由老師做具體

回覆。開學後於新生訓練時由系主任或其系上教師介紹本系教育目標、核心能

力、 課程、未來出路及展望。 

3. 提供學前導師、學長姐及推薦閱讀書單。 

4. 系學會辦理學前「系上簡介」及介紹土木未來發展方向(包含：研究所升學、

各項技師證照之考取)。 

5. 於每年年底辦理一年一度全系師生座談會，關懷學生在學生活及課程學習輔導

是否有需協助等相關事宜。 

資工系 1.系主任去函歡迎信，並推薦閱讀書單。 

2.提供 BBS 系版及學長姐聯絡方式，以提供新生提問或討論。 

3.舉辦新生座談會。              

電機系 1.提供學前導師、學長姐及推薦閱讀書單。 

教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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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系 輔導方式 

2.系主任去函歡迎信。 

3.開放新生透過電子郵件詢問本系各教師課程與研究相關問題，由老師做具體回

覆。開學後於新生訓練時由系主任或其系上教師介紹本科系教育目標、核心能力、

課程、未來出路及展望。 

4.於大學甄選口試時由系主任或其系上教師為新生及家長做電機系相關簡介。 

5.系學會各地區迎新：由學長姊分區迎新及介紹，協助新生認識校園及修課事項。 

應化系 1. 系主任去信歡迎錄取學生，並簡介系所特色。 

2. 系學會各地區迎新：由學長姊分區迎新及介紹，協助新生認識校園及修課事項。 

3.新生入學輔導(本系簡介，學生手冊、課程修習說明) 、了解學生需求。 

4.入學後班級成立讀書會：協助學生克服課業上的學習障礙。 

5.高關懷學生座談會：關懷學生在學生活及詢問是否有需協助事宜。 

應光系 

 

1.新生入學輔導：新生訓練時由系主任介紹系所特色(包含教育目標、核心能力、

課程、未來出路等)、系上教師專長及實驗室。 

2.開放新生透過電子郵件詢問本系各教師課程與研究相關問題，由教師做具體回

覆。 

3.分區迎新：入學前由系學會舉辦分區迎新，提供學習、修課及校園生活經驗。 

4.提供導師、學長姐及推薦閱讀書單。 

備註:加網底部分為 101 學年度修正處。 

教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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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表一表一表一

單位：千元

項   目
 預算數

A

累計預算

分配數

B

執行數

C

執行率%

D=C/B
備註

一、學雜費收入 269,278    0 6,505 -      
係因100學年度第2學期學

雜費收入已陸續收進。

二、學雜費減免(-) (14,240) 0 0 -      

三、建教合作收入 167,079    10,024  14,385 143.51

因本校爭取外界建教合作

計畫件數及金額呈成長趨

勢，致實際數較預算數增

加。

四、推廣教育收入 6,286      375     329 87.73

本期收入係100學年第1學

期尚未執行推廣收入結轉

本年度繼續執行數，因隨

班附讀招生情形不如預期

，致實際數較預算數減

少。

五、學校教學研究補助收入 556,465    92,653  92,653 100.00

六、其他補助收入 67,043     4,023   1,113 27.67

係中區區域、公民陶塑、

獎勵優秀人才等大型補助

計畫，憑證尚在辦理報銷

中，收入多結轉下期繼續

執行所致。

七、雜項業務收入 4,331      1,003   1,252 124.83

係101學年度碩、博士班入

學考試報名收入已陸續收

進所致。

八、利息收入 1,500      125     168 134.40

九、資產使用及權利金收入 57,597     1,036   1,711 165.15

係學生住宿收入及體健中

心清潔費收入較預期增

加。

十、受贈收入 700        58      20 34.48

十一、違規罰款收入 754        62      21 33.87

十二、雜項收入 1,129      94      207 220.21
係101學年度碩士班入學考

試提前辦理且報名人數增

加所致。

合計 1,117,922  109,453 118,364 108.14

經常收入執行情形表經常收入執行情形表經常收入執行情形表經常收入執行情形表
101101101101年年年年1111月月月月31313131日日日日

 

會 1-1   



26 

表二表二表二表二

單位：千元

項   目
 預算數

A

累計預算

分配數

B

執行數

C

執行率%

D=C/B
備註

一、教學研究及訓輔成本 797,095    102,483 84,090 82.05

係10月份水電、清潔、用

品耗材等支出尚在辦理報

銷中及設備折舊費用較預

期減少所致。

二、管理及總務費用 186,042    29,067 28,058 96.53

三、學生公費及獎勵金 55,000     2,315 71 3.07
係1月份之工讀費及獎助

學金尚未辦理報銷，故實

際數較預算減少。

四、其他業務費用 3,465      534 113 21.16

係101學年度碩、博士班

入學甄試考試尚在辦理中

，經費正陸續報銷中所

致。

五、業務外費用 54,588     4,871 2,278 46.77

六、建教合作成本 156,205    9,373 14,385 153.47
係因本校爭取外界建教合

作計畫案較預期增加且執

行進度超前所致。

七、推廣教育成本 4,819      289 329 113.84

合計 1,257,214  148,932 129,324 86.83

經常支出執行情形表經常支出執行情形表經常支出執行情形表經常支出執行情形表
101101101101年年年年1111月月月月31313131日日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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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表三表三表三

項   目
 可用預算數

A

累計預算

分配數

B

執行數

(含應付數)

C

全年逹成率%

D=C/A

累計分配

執行率%

E=C/B

一、房屋及建築 95,940     4,000     0 0.00 0.00

　1.體育健康中心新建工程 8,059      0 0 -        -        

　2.學生活動中心新建工程 2,040      0 0 -        -        

　3.研究生宿舍新建工程 14,118     1,000 0 0.00 0.00

　4.教職員宿舍新建工程 71,723     3,000 0 0.00 0.00

二、其他各項設備費 69,454 1,010 876 1.26 86.73

　1.機械設備 50,351     833 149 0.30 17.89

　2.交通及運輪設備 637        0 0 -        -      

　3.什項設備 18,466     177 727 3.94 410.73

合計 165,394    5,010     876       0.53 17.49

註：1.本表執行率包含國庫補助、計畫經費及學校自籌經費之執行情形。

    2.房屋及建築累計分配執行率0%，總務處說明如下：

    (1)教職員工宿舍新建工程因南投縣政府審查建照申請有疑義，於100年5月26日始

       取得建築執照，於100年6月7日開工，至101年1月31日止，預定進度 46.17%,

       實際進度為47.51%;另1月份估驗金額約3,300仟元，尚未完成估驗手續。

    (2)研究生宿舍新建工程因承包商提出物價指數調整款之契約爭議訴訟仍在處理中。

    (3)學生活動中心、體育健康中心及研究生宿舍三工程之公共藝術設置計畫案正委託

       專業代辦服務廠商辦理中。

資本支出執行情形表資本支出執行情形表資本支出執行情形表資本支出執行情形表
101101101101年年年年1111月月月月31313131日日日日

單位：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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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GGRREEEEMMEENNTT  BBEETTWWEEEENN    

NNAATTIIOONNAALL  CCHHII   NNAANN  UUNNIIVVEERRSSIITTYY,,  TTAAIIWWAANN  

AANNDD  

UUNNIIVVEERRSSIITTAATT  DDEE  VVAALLÈÈNNCCIIAA,,  SSPPAAIINN  

 

  

On the one hand, ESTEBAN MORCILLO SÁNCHEZ, Rector of the Universitat de València, addressed in 

Valencia, Avda. Blasco Ibáñez, 13, as its representative. 

 

On the other, HER-JIUN SHEU, Rector of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addressed in Puli, 1, University Road, 

as its representative. 

  

SSTTAATTEE  

 

That drawn by the willingness to reinforce the existing academic relationships and establish new ones, and with 

the necessary mutual legal capacity to sign the present agreement on behalf of the institution that they represent, 

agree 

 

CCLLAAUUSSEESS  

FFIIRRSSTT  

 The present agreement has been designed to facilitate university cooperation in both academic and 

research fields, during the three cycles of higher education. 

 

SSEECCOONNDD  

 In order to carry out this cooperative programme, both parties agree to: 

 1) Exchange the results of their pedagogical experiences (seminars, courses,  etc.). 

 2) Inform the partner institution about any congresses, debates, science meetings and seminars 

organized by each university, and exchange those documents and publications resulting from their activities. 

案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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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Promote, according to each country’s regulations, lecturers’ participation in courses, conferences, 

seminars and congresses organized by the partner institution, as stated in the yearly cooperative programmes. 

 4) Promote lecturers’ exchanges for a specified period of time, being academic or research activities 

their main objectives. Exchanges shall be subject to the policies of the departments involved. 

 5) Accept students from the sister institution provided they meet the requirements in force established 

by the host institution and under suitably established conditions. As regards medical insurance, the students shall 

be under the rules in force drawn up by the receiving institution. 

 

TTHHIIRRDD  

 The specific cooperative programmes shall be drawn up annually and appended to the agreement. 

 

FFOOUURRTTHH  

 Each institution shall endeavour to reserve in their budgets the necessary fund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the agreement and to obtain the complementary financial help or subsidies. 

 

FFIIFFTTHH  

 Each institution will appoint a representative in order to define and organise the cooperation 

programmes between both institutions.  

 1. Dr. Hsiao-Ping Chuang is appointed as representative by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and Dr. Juan 

Manuel Fernández Soria as a representative by the Universitat de València. 

 2. The representatives will be in charge of drawing up the annual work calendar and deal with 

unsettled questions. They shall meet alternatively at both institutions unless otherwise stated. 

 

SSIIXXTTHH  

 The present agreement shall be passed by each institution’s relevant Bodies and signed by their 

respective Rectors or heads and shall enter into on the date of the final signature hereto. 

 The duration of this agreement is four (4) years and it will be automatically extended by equal periods, 

unless denounced by three (3) month written notice and without affecting the completion of any activity 

underway at the time. 

案1-2   



31 

SSEEVVEENNTTHH  

 Any modification to this agreement, by common consent with both institutions, shall require the same 

proceedings as for its initial drawing up. 

 

 The agreement has been signed in Valencia and Puli, two copies for each language, all of them being 

identical and equally valid. 

 

 

  

          

NNaattiioonnaall  CChhii  NNaann  UUnniivveerrssiittyy    UUnniivveerrssiittaatt  ddee  VVaallèènncciiaa    

PPrrooff..  DDrr..  HHeerr--JJiiuunn  SShheeuu        PPrrooff..  DDrr..  EEsstteebbaann  MMoorrcciilllloo  SSáánncchheezz  

PPrreessiiddeenntt          PPrreessiiddeenntt    

  

  

DDaattee::            DDaa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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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與華僑大學學術交流合作協議書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與華僑大學學術交流合作協議書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與華僑大學學術交流合作協議書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與華僑大學學術交流合作協議書    

    

            為進一步促進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與華僑大學學術交流與合作，推動海峽兩岸教育

界的良性互動，在平等協商的基礎上，兩校達成如下合作協議： 
第一條第一條第一條第一條    合作目的和內容合作目的和內容合作目的和內容合作目的和內容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與華僑大學簽署本協議書旨在推動兩校在下列領域開展合作與

交流： 
（一） 學生交流 
（二） 教學與研究人員交流 
（三） 教育及教學專案合作研究 
（四） 科學及技術研究工程共同開發 

第二條第二條第二條第二條    協議的執行協議的執行協議的執行協議的執行    
本協議書將作為兩校開展合作框架，具體專案的執行將通過另行簽署協定實現。

具體合作專案協定經雙方簽署生效，將作為本協議書的附件。 
第三條第三條第三條第三條    附屬協議附屬協議附屬協議附屬協議    

兩校間的具體合作協定將對合作目的、條件、執行方式、財務支援、有效期和行

政責任等具體條款做出規定。 
第四條第四條第四條第四條        協調協調協調協調與修訂與修訂與修訂與修訂    

本協議書的具體實施工作由兩校指派專責單位負責。本協議的任何增減或變動均

須得到雙方代表的同意，並以書面形式為之。 
第五條第五條第五條第五條        有效期及終止有效期及終止有效期及終止有效期及終止    

本協議書自雙方簽署之日起生效，有效期間為五年。本協議在有效期間屆滿後，

倘雙方無異議則自動延長五年。雙方有權終止本協議書，但應在終止前六個月以書面

形式通知對方。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校長                           華僑大學校長 
許和鈞                                 賈益民 

 
                                                              
 
日期：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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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僑大學簡介華僑大學簡介華僑大學簡介華僑大學簡介    

    華僑大學是大陸地區著名的華僑高等學府，為重點建設的綜合性大學，抑是首批獲得大陸教育部

本科教學工作水平評估優秀的大學。華僑大學於1960年創辦於福建泉州，2004年在廈門興建新校區。

學校以工程學科為其發展優勢，向海外開展華文教育，另為大陸地區試辦公水平運動對之學校。 

師生人數師生人數師生人數師生人數    

    學校共有1222名專任教師，學生人數逾三萬人，其中碩博士生近4000人。全校現有華僑、港澳

台生和外國學生4000餘人，分別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印尼、柬埔寨和港澳台等35個國家和地

區，是大陸地區境外學生眾多的大學之一。 

人才培養人才培養人才培養人才培養    

    華僑大學設有28個學院，80個研究機構，70個本科專業。擁有理學、工學、經濟學、管理學、

法學、文學、哲學、歷史學、農學、教育學、藝術學共11個學科門類，形成理工結合、文理滲透、工

管相濟、協調發展的學科體系。現有21個一級學科碩士學位授權點，103個二級學科碩士學位授權點，

3個一級學科博士學位授權點，18個二級學科博士學位授權點；擁有工商管理碩士（MBA）、法律碩士

（JM）、公共管理碩士（MPA）、金融碩士（MF）、旅遊管理碩士（MTA）、建築學碩士（M.Arch）、工程管

理碩士（MEM）、工程碩士(ME)等8種碩士專業學位授權點。學校擁有3個博士後流動站（機械工程、

應用經濟學、土木工程）、1個國家重點學科（數量經濟學）、11個省部級重點學科， 設有國家大學生

文化素質教育基地、國務院僑辦華文教育基地和國務院僑辦僑務理論研究基地。有教育部工程中心3

個，省高校重點實驗室3個，省級實驗室示範中心9個。 

院系設置院系設置院系設置院系設置    

    目前設有機電及自動化學院、材料科學與工程學院、信息科學與工程學院、資訊科學與工程學院、

電腦科學與技術學院、建築學院、土木工程學院、化工學院、工學院、數學科學學院、哲學與社會發

展學院、經濟與金融學院、法學院、文學院、華文學院、外國語學院、工商管理學院、旅遊學院(高爾

夫學院)、公共管理學院、體育學院、音樂舞蹈學院、美術學院、繼續教育學院、國際交流學院、廈門

工程技術學院、廈門工學院、華僑華人研究院、數量經濟研究院和分子藥物學研究所等學院。 

研究機構研究機構研究機構研究機構    

    設有應用化學研究所、材料物理化學研究所、資訊工程技術研究所、光學與光子學研究所、管理

軟體研究所、世界貿易組織(WTO)研究中心、旅遊景觀規劃設計研究中心、臺灣經濟研究所、華文教育

研究所、土木建築與環境工程研究所、語言文字研究所、社會科學研究所、環境保護設計研究所、中

國傳統文化研究所等80個研究機構。 

國際交流國際交流國際交流國際交流    

    華僑大學大力發展服務海外全方位之華文教育，在美國、泰國、印尼、菲律賓及香港澳門等地均

設有辦事機構。並推展與海外學校建立合作關係，其簽約校如下表： 

 

台灣台灣台灣台灣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大同大學 義守大學 

中原大學 元培科技大學  

香港香港香港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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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香港能人書院  

其餘亞洲地區 

日本長崎縣立大學 日本岐阜大學 泰國博仁大學 

歐美地區 

白俄羅斯文化藝術大學 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 英國倫敦大學金斯密學院 

美國聖地亞哥州立大學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美國加州肯尼迪大學 

 

華文教育華文教育華文教育華文教育    

    華僑大學華文學院是華僑大學對外漢語教學的單位，是中國教育部首批公佈的有資格招收外國留

學生的單位之一，為大陸地區在福建省最早設立的漢語水準考試考點。主要任務是向海外華僑華人及

其他外籍人士傳播中國語言文化，進行漢語培訓，促進中外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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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辦理師資生暨合格教師隨班附讀修習課程作業要點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辦理師資生暨合格教師隨班附讀修習課程作業要點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辦理師資生暨合格教師隨班附讀修習課程作業要點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辦理師資生暨合格教師隨班附讀修習課程作業要點（（（（草案草案草案草案））））    

對照表對照表對照表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備註 

一、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

提供本校畢業師資生、中等以下合格教

師隨班附讀修習本校課程，協助師資生

完成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或中等學校合格

教師發展第二專長之目的，特依教育部

99年8月16日台中（二）字第0990140446

號函暨本校「培育中等學校各任教學科

（領域、群科）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

科目及學分一覽表實施要點」第九點之

規定，訂定本要點。 

 

一、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為提供本校畢業師資生、中等以下合格

教師隨班附讀修習本校課程，協助師資

生完成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或中等學校

合格教師發展第二專長之目的，特訂定

本要點。 

 

依 101 年 1

月20日臺中

( 二 ) 字 第

1010012250

號函修正 

五、依本要點隨班附讀之學員人數規定如

下： 

   (一)大學部課程選課人數在六十人以下

者，隨班附讀人數得補足至六十人；選

課人數高過六十人者，隨班附讀人數以

選課人數百分之十為限。 

  （二）研究所課程隨班附讀人數以五人為

限。 

 

五、依本要點隨班附讀之學員人數規定如

下： 

   (一)選課人數在六十人以下者，隨班附

讀人數得補足至六十人。 

   (二)選課人數高過六十人者，隨班附讀

人數以選課人數百分之十為限。 

 

依 101 年 1

月20日臺中

( 二 ) 字 第

1010012250

號函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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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辦理師資生暨合格教師隨班附讀修習課程作業要點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辦理師資生暨合格教師隨班附讀修習課程作業要點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辦理師資生暨合格教師隨班附讀修習課程作業要點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辦理師資生暨合格教師隨班附讀修習課程作業要點    

    

100年12月20日本校100學年度第2次研究發展會議通過 

101年1月11日本校第367次行政會議通過 

101年3月7日本校第369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供本校畢業師資生、中等以下合格教師隨班附讀修習本校

課程，協助師資生完成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或中等學校合格教師發展第二專長之目的，特依教育部99

年8月16日台中（二）字第0990140446號函暨本校「培育中等學校各任教學科（領域、群科）師資

職前教育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實施要點」第九點之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之隨班附讀課程，須為本校報經教育部核定之「中等學校各任教      學科師資職前教

育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內之課程，各開課系所或教學單位於考量本校學生優先選課及維持教

學品質之原則下，得開放隨班附讀。 

三、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得提出申請： 

（一）本校畢業師資生逾師資培育法第20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之申請期限，經本校重新認定專門課

程後，其學分不足者。 

（二）本校畢業師資生已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申請參加教育實習之學科，已不符現行教學現場課

程綱要需求，經本校協助轉認其他相關學科（領域專長）專門課程，其學分不足者。 

（三）已具中等學校合格教師證書，且符合教育部辦理加註其他任教學科、領域專長教師資格規定，

經本校認定第二專長之專門課程學分不足者。 

四、本校隨班附讀修習課程之流程如下： 

（一）申請：填妥申請表，繳交相關之學歷證件、身分證件資料，經授課教師及開課單位同意後，於

每學期加退選截止前完成繳費，並送本校師資培育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收件。 

（二）本中心於審查申請案後，將隨班附讀學員名冊通知開課單位，並於網頁公告。 

（三）隨班附讀學員名冊及表件應送研發處完成選課手續，並將申請案資料列管存參。 

五、依本要點隨班附讀之學員人數規定如下： 

   (一)大學部課程選課人數在六十人以下者，隨班附讀人數得補足至六十人；選課人數高過六十人者，

隨班附讀人數以選課人數百分之十為限。 

  （二）研究所課程隨班附讀人數以五人為限。 

六、課程修讀學分規定： 

（一）隨班附讀之學員每學期至多以修習6學分為原則。 

（二）修讀科目之成績考核方式比照本校學則之成績考核等規定辦理。 

七、開課單位與授課教師對於隨班附讀申請案，應深入瞭解申請者之學習動機並評估申請者學習能力後，

視開班學習人數之多寡、課程性質、和教學空間與設備之現況，決定是否接受其申請，並排定接受名

單之優先順序。 

八、申請隨班附讀課程完成報名繳費後，若有特殊情形，可於學期授課時間未達三分之一前，提出書面

說明，經本中心核准後辦理退選課程，並依據「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推廣教育班學員準則」及其他相關

規定辦理退費。若所選讀課程未開班或超過修讀上限，本校應主動通知隨班附讀學員辦理退選並全額

無息退費。 

九、隨班附讀學員之學分費收費標準依本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規定辦理。 

十、隨班附讀學員應確實隨班進行課業學習活動並參與考試，同時遵守本校各項規定。在學期間若有違

反規定者，得依「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推廣教育班學員準則」予以議處。 

十一、隨班附讀學員於學期結束後，由研發處發給成績單及學分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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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本要點經研發會議、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後，報請教育部備查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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